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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基本信息

名称 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周亘亮

行 长 王伟锋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社会 91430200593257724P

注册地 醴陵市国瓷南路 8号

成立时间 2012 年 03 月 29 日

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长期贷款；办理

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

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

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投诉电话 4009962999

第二节 财务会计报告

一、财务情况说明书

（一）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面对国内外复杂经济形势和新冠疫情带来的严峻挑

战，本行坚持战略引领，围绕建设服务型银行战略愿景，服务三农，

助力小微，严守风险底线，业务经营保持了平稳良好的发展势头。

1、规模实力稳健

报告期末，本行资产总额 103671.62 万元,同比减少 3073.69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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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降幅 2.88%，其中客户贷款余额 74424.98 万元，同比增加 3315.43

万元，增幅 4.66%，负债总额 92119.39 万元,同比减少 3041.13 万元，

降幅 3.2%，其中客户存款余额 84504.5 万元，同比增加 196.81 万元，

增幅 0.23%。

2、盈利水平保持平稳

报告期末，本行实现净利润 305.39 万元，同比下降 71.42%。实

现营业净收入 3241.86 万元，同比减少 5.56%,利息净收入 3281.16

万元，同比增幅 4.82%。

3、资产质量保持稳健

报告期内，本行坚持稳健的风险偏好，不断提升风险管理技术，

资产质量保持稳定。报告期末，本行不良贷款率 2.03%，拨备覆盖率

154.58%，贷款拨备率 3.13%，符合监管要求。

4、资本充足率水平持续良好

报告期 上年同期

资本净额（数额）

1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11550.78 11583.04

2 资本净额 12265.88 12279.91

风险加权资产（数额）

3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57923.41 56446.55

4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5722.44 5510.89

5 风险加权资产 63645.85 61957.44

资本充足率

6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8.15 18.7

7 资本充足率（%） 19.27 19.82

杠杆率

8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103670.17 106745.31

9 杠杆率（%） 11.14 10.85

（二）财务报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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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润表分析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金额 增减率

营业收入 3241.86 3070.95 170.91 5.57%

其中：利息净收入 3281.17 3130.25 150.92 4.82%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39.3 -59.33 20.03 33.76%

投资收益 0 0 0 0.00

营业支出 2844.06 1642.39 1201.67 73.17%

其中：业务及管理费 2093.94 1819.71 274.23 15.07%

资产减值损失 726.94 -204.43 931.37 455.59%

营业利润 397.80 1428.56 -1030.76 -72.15%

加：营业外收支净额 17.82 1.83 15.99 873.77 %

利润总额 415.62 1430.63 -1015.01 -70.95%

减：所得税费用 110.24 361.96 -251.72 -69.54%

净利润 305.38 1068.66 -763.28 -71.42%

（1）净利息收入

报告期内，本行实现净利息收入 3281.16 万元，同比增加 150.92

万元，增幅 4.82%，其中利息收入 5396 万元，同比增加 452.16 万元，

增幅 9.15%，利息支出 2114.84 万元，同比增加 301.24 万元，增幅

16.61%。

项目

平均余额

(2022)

利息收入/

支出

平均收益

率/成本率

（%）

平均余额

(2021)

利息收入/

支出

平均收益

率/成本率

（%）

资产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4591.85 146.85 3.20 4486.40 125.61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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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同业款项 20791.38 471.40 2.27 24638.11 672.96 1.16

发放贷款和垫款 72767.27 3.65 0 71109.55 1.8 0

其中：个人贷款和垫款 70578.87 3.17 0 64176.70 1.8 0

公司贷款和垫款 2188.4 0.48 0 3428.9 0 0

生息资产合计 98755.66 96098.10

负债

向中央银行借款款项 4489.73 7.13 0.16 5271.80 6.42 0.12

同业存放款项 500 1.97 0.39 500 1.97 0.39

吸收存款 84406.10 2594.01 3.07 84307.69 2062.59 2.45

计息负债合计 65220.02 54479.04

利息净收入 3205.71 2997.95

净利差 2.54 2.76

净利息收益率 3.25 3.12

注：1、生息资产和计息负债的平均余额为日均余额，该数据未经审计；

2、净利差按总生息资产的平均收益率与总计息负债的平均成本率的差额计算；

3、净利息收益率按利息净收入除以总生息资产平均余额年化计算。

（2）业务及管理费用

报告期内，本行发生的业务及管理费用 2093.94 万元，同比增加

274.23 万，成本收入比 64.60%。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职工薪酬 469.52 425.21

折旧、摊销和租赁费用 129.97 7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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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般及行政费用 1494.45 1316.95

合计 2093.94 1819.71

（3）资产减值损失

报告期内，本行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726.94 万元，同比增加

455.59%。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发放贷款和垫款 711.27 -195.44

存放同业 6.40 -17.10

抵债资产 0 0

其他应收款 9.27 7.42

合计 726.94 -204.43

（三）负债质量分析

报告期内，本行积极优化负债结构，夯实存款基础，拓宽优质负

债来源，负债规模实现稳步增长。报告期末，本行负债总额为92119.39

万元，较上年末减少 3041.13 万元，降幅 3.2%。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吸收存款 845045024.99 91.73 843076923.86 88.6

同业负债 0.00 0.00 10000000.00 1.05

向中央银行借款 37076500.00 4.03 52718020.00 5.54

其他 39072357.16 4.24 45810245.69 4.81

负债总额 921193882.15 100
951605189.55

100

（1）吸收存款

报告期内，本行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夯实客户基础，优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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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体系，丰富获客方式，提升客户粘性，落实存款利率监管要求，存

款规模稳步增长。报告期末，本行吸收存款本金为 84504.5 万元，较

上年末增加 196.81 万元，增幅为 0.23%。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公司存款 158427800.05 18.75 241910784.10 28.69

活期存款 72990470.12 46.07 168267386.13 69.56

定期存款 85437329.93 53.93 73643397.97 30.44

个人存款 679262100.15 80.38 591180290.00 70.12

活期存款 85976286.06 12.66 155715196.80 26.34

定期存款 593285814.09 87.34 435465093.20 73.66

存入保证金 7355124.79 0.87 9985849.76 1.18

其他 0.00 0.00 0.00 0.00

吸收存款本金 845045024.99 / 843076923.86 /

应计利息 27842845.22 / 23958290.44 /

吸收存款 872887870.21 / 867035214.30 /

（2）负债质量分析

本行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商业银行负债质量管理办法》制定《醴

陵沪农商村镇银行负债质量管理办法》，建立负债质量管理组织架构，

明确董事会承担负债质量管理的最终责任，高级管理层承担负债质量

具体管理工作。报告期内，本行以平衡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为目

标，根据经营战略导向、风险偏好、总体业务特征、市场外部环境和

监管要求等因素，围绕负债来源的稳定性、负债结构的多样性、负债

与资产匹配的合理性、负债获取的主动性、负债成本的适当性、负债

项目的真实性六项要素，制定并执行负债质量管理的策略，确保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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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开展满足监管要求和本公司经营实际。

报告期内，本行持续加强负债质量管理。一是推动负债业务安全

稳健发展，以客户为中心，通过精细化客户分层、多样化产品体系、

全方位金融服务夯实客户基础，在动态平衡量价基础上推动存款规模

稳定增长。二是持续提高主动管理能力，积极研判市场变化，优化调

整负债结构，拓展市场化融资渠道，推动资产负债合理匹配，动态管

理负债成本。

报告期末，本行吸收存款占总负债比例为 91.73%，其中储蓄存

款占各项存款比例 80.38%，较上年增幅 14.9%。流动性比例 82.12%,

高于监管要求，负债质量整体较高。

（三）利润分配预案

1、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执行或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严格按照公司章

程相关规定执行，并经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金分红标准

和比例明确、清晰。

2、本行 2022 年利润分配预案

2022 年度，本行经审计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305.38 万元，利润分

配预案如下：

（1）提取法定盈余公积。按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的 10%提取法

定盈余公积 30.54 万元。

（2）提取一般准备。按本行承担风险和损失的资产年末余额的

1.5%测算可转回一般准备-480688.5 元，无需提取。

（3）经上述利润分配，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行可供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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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为 2800.44 万元，按此金额的 10%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280.04 元。

（4）分配普通股现金股利。对普通股按股本金 0%的比例进行现

金分红，共计 0 万元。

注：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本行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业务开展

1、主要业务发展指标

至 2022 年 12月底，实现利润总额 415.62万元，较上年减少 1015

万元，资产利润率为 0.29%，资本利润率为 2.64%。

负债总额 92119.39 万元，比年初减少 3041.13 万元。各项存款

余额为 84504.5 万元，比年初增加 196.81 万元。其中，对公存款余

额 16578.29 万元，比年初减少 8611.37 万元；储蓄存款余额 67926.21

万元，比年初增加 8808.18 万元，各项存款日均 81293.22 万元。

资产总额 103671.62 万元，比年初减少 3073.69 万元。各项贷款

余额为 74424.98 万元，比年初增加 3315.43 万元。户均贷款 26.69

万元。

2、主要审慎监管指标

成本收入比为 64.6%。

存贷比为 88.07%。

五级分类不良率 2.03%。

贷款拨备覆盖率 154.58%。

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19.27%、18.15%。

（三）支农支小业务开展情况

作为本地一家新型法人金融机构，本行以普惠金融助力百姓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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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为使命，贷款投放县域本地内，致力三农、小微。本行的贷款全

部投放本地，投放对象主要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户等群体。

一直以来，本行始终坚持“立足县域、服务三农、支持小微”的市场

定位，先后成立三支小微专营团队，下沉至乡镇网点，大力开展村居

业务，助力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为

醴陵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好金融放水池。

截至 2022 年末，本行各项贷款余额为 74424.98 万元，其中涉农

贷款 66253.19 万元，小微贷款 45042.68 万元，农户和小微贷款合计

占比 97.8%。小微贷款累放 37.42 亿元，总户数 2227 户；农户贷款

累放 16.77 亿元，总户数 3511 户。在稳步拓展资产规模的同时，本

行还有效地保证了信贷资产质量，报告期内信贷资产不良率为2.03%，

信贷资产业务健康稳健发展，积极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

第三节 公司治理

一、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本公司情况的简要说明

本行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农商银行”），是本行的主发起行，持有本行股份 2550 万股，

占股份总额的 51%。上海农商银行成立于 2005 年 8 月 25 日，法人代

表：徐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793473149，是由上海国资

控股、总部设在上海的法人银行，是全国首家在农信基础上改制成立

的省级股份制商业银行。

上海农商银行向本行派驻董事三名，2022 年按监管要求出具主

要股东承诺书，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本行公司章程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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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人权利，履行出资人义务，没有滥用股东权利干预或利用其影响

力干预董、监事会、高级管理层根据公司章程享有的决策权和管理权，

没有越过董、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直接干预或利用影响力干预本行的

经营管理，进行利益输送，或以其他方式损害存款人、本行以及其他

股东的合法权益。

上海农商银行主要对本行的战略规划、资本管理、定位引导、全

面风险管理、审计监督等工作持续开展管理，另提供战略执行、制度

体系建设、内控合规管理的专业化指导和包括渠道建设、科技支撑等

方面的保障支持。

二、股东大会

（一）主要职责

股东大会是本行最高权力机构，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大会负责

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和监事，决定董事和监事的薪

酬，审议批准董事会工作报告、监事会工作报告、提名案、年度财务

预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公司章程修订案、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

方案、债券发行方案等事项。

（二）主要决议，包括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出席情况、主要议

题以及表决情况等

2022 年，本行共召开 1次年度股东会议。2022 年 5 月 26 日，本

行召开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听取

了《关于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 2021 年度董监事履职评价报告》《醴

陵沪农商村镇银行关于 2021 年度信息披露报告的议案》《关于醴陵

沪农商村镇银行全面审计报告的议案》等 10 项报告；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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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醴

陵沪农商村镇银行董事会 2021 年工作报告及 2022 年工作计划的议

案》《关于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第三届监事会 2021 年度工作报告的

议案》《关于修订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议

案》《关于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 2021 年度财务执行情况及 2021 年度

财务预算草案的议案》《关于向股东大会推荐周亘亮同志为我行第三

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关于向股东大会提名刘利民同志为醴陵沪农

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关于醴陵沪农

商村镇银行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关于醴陵沪农商村镇

银行 2021 年度监事履职评价的议案》等 8 项议案，上述议案由参会

股东及其授权人全票通过。

三、董事会

（一）职责及工作情况

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1）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2）执行股东大会决议；

（3）决定本行发展规划、经营计划、投资方案及分支机构开设

方案；

（4）制订本行年度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

亏损方案；

（5）制订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

（6）拟定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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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决定本行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8）决定本行的基本管理制度；

（9）授权高级管理层经营管理权限，监督高级管理层的履职情

况，确保高级管理层有效履行管理职责；

（10）制定本行薪酬体系，并监督评估薪酬体系的设计及运行情

况；

（11）聘任和解聘本行行长、副行长、行长助理和财务、风险管

理部门及分支机构负责人，决定其报酬，并授予行长、副行长、行长

助理及分支机构负责人的授权范围。

（12）聘任外部审计机构；

（13）拟定合并、分立、解散的方案；

（14）审议批准重大关联交易；对于涉及主要股东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的重大关联交易，由董事会审查后，提交股东大会批

准；

（15）制定本行经营发展战略并监督战略实施；

（16）制定本行风险容忍度、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政策；

（17）制定资本规划，承担资本管理最终责任；

（18）定期评估并完善本行公司治理；

（19）负责本行信息披露，并对本行会计和财务报告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承担最终责任；

（20）监督并确保高级管理层有效履行管理职责；

（21）维护存款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

（22）建立本行与股东特别是主要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识别、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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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和管理机制等；

（23）通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对本行

的监管意见及本行整改情况；

（24）决策其他职权内的重大事项。

董事会召开董事会会议，应当事先通知监事会派员列席。董事会

在履行职责时，应当充分考虑外部审计机构的意见。董事会决定本行

重大问题应事先听取本级或上级党组织的意见。

（二）董事会构成，包括董事简历、工作经历、兼职情况、在村

行实际工作天数

本行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名，董事长为法定代表

人，每届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

1、董事长：周亘亮，男，1970 年 9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

历，毕业于江西财经学院财务会计专业。主要工作经历：1993 年 7

月至 1994 年 1 月，中国建设银行湖南铁道分行赤新路办事处出纳；

1994 年 1 月至 1994 年 8月，中国建设银行湖南铁道分行赤新路办事

处会计；1994 年 8月至 1998 年 8 月，中国建设银行湖南铁道分行赤

新路办事处 信贷员；1998 年 8月至 2000 年 1月，中国建设银行湖南

铁道专业分行资产保全处副处长 (副科长)；2000 年 1 月至 2001 年 7

月中国建设银行长沙市铁银支行信贷风险部副经理；2001 年 7 月至

2004 年 12 月，中国建设银行长沙市铁银支行资产保全部经理；2004

年12月至2005年 4月，中国建设银行长沙市铁银支行城南支行行长；

2005 年 4月至 2005 年 8月，中国建设银行铁银支行信贷管理部经理；

2005 年 8 月至 2006 年 12 月，中国建设银行长沙铁银支行公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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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经理；2006 年 12 月至 2009 年 8 月，中国建设银行长沙铁银支

行公司业务部五级客户经理；2009 年 8 月至 2010 年 12 月，中国建

设银行车站南路支行副行长（经理级）；2010 年 12 月至 2012 年 2

月，中国建设银行长沙铁银支行房地产信贷部副经理兼个贷中心主任

（经理级）；2012 年 2 月至 2012 年 8月，石门、慈利沪农商村银行

董事长；2012 年 8月至 2014 年 5 月，桂阳沪农商村银行董事长；2014

年 5月至 2016 年 8 月，桂阳、涟源沪农商村银行董事长；2016 年 8

月至 2022 年 4月，双峰沪农商村镇银行董事长；2022 年 4月至今，

任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董事长，周亘亮董事长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2022 年在本行上班 225 日。

2、董事：王伟锋，男，1973 年 8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毕业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金融学专业。主要工作经历：1994 年 7

月至 2004 年 7 月，在中国人民银行醴陵支行；2004 年 7 月至 2010

年 5月，在中国人民银行株洲市中心支行人事科；2010 年 5 月至 2012

年 3月，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办公室；2012 年 3月至 2014 年 4

月，在中国人民银行株洲中心支行征信管理科；2014 年 4 月至 2019

年 4月，在中国人民银行醴陵支行；2019 年 4 月至 2019 年 6月，在

中国人民银行茶陵支行任副行长。2019 年 6 月至 2022 年 12 月，任

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行长，王伟锋董事未在其他单位兼职，2022 年

全年在本行上班。

3、刘胜，董事，男，1973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籍贯湖南韶

山，硕士学历，中级经济师，湘潭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刘胜同志

金融从业年限 28 年，1993 年 8 月至 2008 年 2 月，在农业银行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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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支行先后担任会计、营业部主任、副行长、行长等职务；2008 年 3

月至 2011 年 1月，在农业银行湘乡市支行担任支行行长；2011 年 3

月至 2018 年 6 月，在上海农商银行湘潭县支行先后担任副行长、行

长等职务；2018 年 7 月至今，担任上海农商银行湖南村镇银行管理

部主任；2020 年 8 月至今兼任长沙星沙沪农商村镇银行董事长。刘

胜董事未在其他单位兼职，在本行工作时间 20天。

4、顾伟超，董事，男，1965 年 3月出生，大学本科，毕业于同

济大学，行政管理专业。主要工作经历：1986 年 7 月至 1992 年 10 月，

在农行浦东分行龚路信用社工作；1992 年 10 月至 1996 年 10 月，在

农行浦东分行顾路信用社工作；1996 年 10 月至 2005 年 08 月，在 浦

东联社龚路信用社工作；2005 年 08 月至 2008 年 04 月，上海农商银

行科技部运行测试科科员；2008 年 04 月至 2010 年 01 月，上海农商

银行会计结算部业务测试科产品测试管理岗；2010 年 01 月至 2011

年 09 月，上海农商银行信息管理部测试管理科产品测试管理岗；2011

年 09 月至 2014 年 01 月，上海农商银行会计结算部业务需求管理科

业务需求管理岗；2014 年 01 月至 2014 年 12 月，上海农商银行村镇

银行管理部产品科技团队产品管理岗；2014 年 12月至 2017 年 02月，

上海农商银行信息科技部村镇银行业务条线团队项目管理岗；2017

年 02 月至 2017 年 06 月，上海农商银行村镇银行管理部业务发展科

业务管理岗；2017 年 06 月至 2017 年 12 月，上海农商银行村镇银行

管理部业务发展科项目管理岗；2017 年 12 月至今，上海农商银行村

镇银行管理部业务发展科高级业务经理。顾伟超董事未在其他单位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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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在本行工作时间 20天。

5、刘钢，董事，男，醴陵市政协委员，出生于1986 年10 月15 日。

2009 年于湖南省林业科技大学毕业后，就一直从事陶瓷进出口业务

及网购电商组织布局工作。现为醴陵市精陶瓷业有限公司股东及公司

法人，同时兼任醴陵优瓷科技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主管内外销业务

和花纸原材料及单价审核。对陶瓷新材料应用，新品种的研发方面有

独特之处，在客商谈判、营销管理等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和

管理技巧。在本行工作时间15天。

（三）董事人员变更

2022 年年初，本行董事为车飞、王伟锋、刘胜、顾伟超；年末

董事为周亘亮、王伟锋、刘胜、顾伟超、刘钢。

四、监事会

（一）职责及工作情况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1）监督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情况；对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本行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

的建议；

（2）要求董事、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纠正其损害本行利益的

行为；

（3）对董事和高级管理层成员进行专项审计和离任审计；

（4）遵循依法合规、客观公正、科学有效的原则，对董事履职

评价负最终责任，形成最终评价结果，并接受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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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的监督；

（5）检查监督本行的财务管理和活动；

（6）对本行经营决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进行审计并指导

本行内部审计工作；

（7）对董事、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质询；

（8）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在董事会不履行召集和主持

股东大会会议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会议；

（9）向股东大会会议提出提案；

（10）依法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11）监督董事会确立稳健的经营理念、价值准则和制定符合本

行实际的发展战略；

（12）定期对董事会制定的发展战略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进行评估，形成评估报告；

（13）对本行经营决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进行监督检查并

督促整改；

（14）对董事的选聘程序进行监督；

（15）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16）对全行薪酬管理制度和政策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科

学性、合理性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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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定期与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沟通本

行情况；

（18）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本行章程规定应由监事会行使的其

他职权。

监事会行使职权所必需的费用，由本行承担。

（二）监事会构成，包括监事简历、工作经历、兼职情况、在村

行实际工作天数

本行监事会现由股东监事 1人、职工监事 2 人，共计 3人组成，

设监事长 1人，每届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

1、丁婷，监事长，女，1990 年 11 月出生，群众，本科，毕业

于湘潭大学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主要工作经历：2012 年 6

月至2015年 6月，在兴业银行佛山分行金城支行；2015年 7月至2018

年 8月，在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综合管理部；2018 年 8月至 2021 年

11 月，在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综合管理部任副经理；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9 月，在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营业部任副经理。2022 年 9 月

至今，在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综合管理部任经理。丁婷监事未在其他

单位兼职，2022 年全年在本行上班。

2、刘利民，监事，男，1976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

毕业于中南大学，应用电子专业，现任湖南国盛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

2022 年，刘利民监事在本行工作时间 15天。

3、王莹妮，职工监事，女，1993 年 11 月出生，汉族，群众，

毕业于湖南财经经济学院财务管理专业，大学本科学历，2016 年 7

月参加工作，在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担任销售，湖南联太房地产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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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担任长沙行政部主任；2018 年 6 月进入醴陵沪农商村镇银

行，先后担任会计综合岗和客户经理岗；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担任风险管理部统计分析。王莹妮监事未在其他单位兼职，2022

年全年在本行上班。

（三）监事人员变更

2022 年年初，本行监事为丁方清、邱珊珊、丁婷；年末监事为

丁婷、刘利民、王莹妮。

五、高级管理层

（一）职责

高级管理层是本行的执行机构，对董事会负责。本行实行董事会

领导下的行长负责制，行长有权依照法律、法规和本行章程及董事会

授权，组织开展经营管理活动，具体职权包括主持日常经营管理，组

织实施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拟定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拟定

年度财务预算、决算方案，拟定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拟定

基本管理制度和具体规章等。

本行设董事长 1 名，行长 1名，根据需要设副行长或行长助理 1

－2名，首席风险官 1名，经董事会审议通过，报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核准任职资格后，由董事会聘任。行长、副行长或行长助理、首席

风险官每届任期三年，期满后可以连任。连任须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报告。

（二）高管简历、工作经历

1、董事长：周亘亮，男，1970 年 9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

历，毕业于江西财经学院财务会计专业。主要工作经历：1993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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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1994 年 1 月，中国建设银行湖南铁道分行赤新路办事处出纳；

1994 年 1 月至 1994 年 8月，中国建设银行湖南铁道分行赤新路办事

处会计；1994 年 8月至 1998 年 8 月，中国建设银行湖南铁道分行赤

新路办事处 信贷员；1998 年 8月至 2000 年 1月，中国建设银行湖南

铁道专业分行资产保全处副处长 (副科长)；2000 年 1 月至 2001 年 7

月中国建设银行长沙市铁银支行信贷风险部副经理；2001 年 7 月至

2004 年 12 月，中国建设银行长沙市铁银支行资产保全部经理；2004

年12月至2005年 4月，中国建设银行长沙市铁银支行城南支行行长；

2005 年 4月至 2005 年 8月，中国建设银行铁银支行信贷管理部经理；

2005 年 8 月至 2006 年 12 月，中国建设银行长沙铁银支行公司业务

二部经理；2006 年 12 月至 2009 年 8 月，中国建设银行长沙铁银支

行公司业务部五级客户经理；2009 年 8 月至 2010 年 12 月，中国建

设银行车站南路支行副行长（经理级）；2010 年 12 月至 2012 年 2

月，中国建设银行长沙铁银支行房地产信贷部副经理兼个贷中心主任

（经理级）；2012 年 2 月至 2012 年 8月，石门、慈利沪农商村银行

董事长；2012 年 8月至 2014 年 5 月，桂阳沪农商村银行董事长；2014

年 5月至 2016 年 8 月，桂阳、涟源沪农商村银行董事长；2016 年 8

月至 2022 年 4月，双峰沪农商村镇银行董事长；2022 年 4月至今，

任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董事长，周亘亮董事长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2022 年在本行上班 225 日。

2、行长：王伟锋，男，1973 年 8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毕业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金融学专业。主要工作经历：1994 年 7

月至 2004 年 7 月，在中国人民银行醴陵支行；2004 年 7 月至 2010



22

年 5月，在中国人民银行株洲市中心支行人事科；2010 年 5 月至 2012

年 3月，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办公室；2012 年 3月至 2014 年 4

月，在中国人民银行株洲中心支行征信管理科；2014 年 4 月至 2019

年 4月，在中国人民银行醴陵支行；2019 年 4 月至 2019 年 6月，在

中国人民银行茶陵支行任副行长。2019 年 6 月至 2022 年 12 月，任

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行长，王伟锋行长未在其他单位兼职，2022 年

全年在本行上班。

3、副行长：张亮，男，1980 年 3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毕业于国家开放大学金融学，金融管理专业。主要工作经历：2006

年 01 月至 2011 年 12 月，醴陵市信用联社均楚分社主办信贷员；2012

年 01 月至 2015 年 4 月，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风险部副经理；2015

年4月至2017年 10月，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综合管理部总经理；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2 月，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市场部部门负责人；

2018年12月至2019年12月衡阳县沪农商村镇银行首席风险官；2020

年 0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永兴沪农商村镇银行副行长；2021 年 1月

至 2022 年 12 月，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副行长。张亮副行长未在其他

单位兼职，2022 年全年在本行上班。

4、首席风险官：谢忠，男，1969 年 3 月出生，毕业于湖南广播

电视大学，财会专业。主要工作经历：1990 年 7月至 1992 年 5月，

桂阳县劳动局技校任教；1992 年 6 月至 1995 年 12 月，中国银行桂

阳支行储蓄专柜任会计；1996 年 1 月至 1999 年 10 月，中国银行桂

阳支行五云储蓄所任会计；1999 年 10 月至 2000 年 1 月，中国银行

桂阳支行向阳路分理处任主任；2000 年 1 月至 2001 年 12 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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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桂阳支行营业部储蓄专柜主任；2002 年 1月至 2010 年 6 月，中

国银行桂阳支行授信团队主管；2010 年 6 月至 2012 年 4 月， 中国

银行桂阳支行营业部主任；2012 年 6 月至 2020 年 2月，桂阳沪农商

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2020 年 2月至 2020 年 6月，衡阳沪

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2020 年 6月至 2022 年 4月，

永兴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2022 年 4 月至今，

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任首席风险官。谢忠首席未在其他

单位兼职，2022 年在本行上班 210 天。

5、行长助理：刘欢，女。1984 年 8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英语专业。主要工作经历：2007 年 7 月至 2010

年 12 月，宇龙计算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财务中心，先后担任投

资者关系部翻译、财务部会计、资金管理部国际结算主管；2010 年

12 月至 2013 年 2月，广东南粤银行长沙分行公司金融部产品经理；

2013 年 2 月至 2014 年 6月，上海农商银行村镇银行管理部湖南分部

综合管理岗；2014 年 6 月至 2017 年 6月，上海农商银行村镇银行管

理部湖南分部业务发展团队团队长；2017 年 6月至 2019 年 4 月，上

海农商银行湖南村镇银行管理部风险管理科检查辅导岗；2019 年 4

月至 2021 年 11 月，上海农商银行湖南村镇银行管理部授信审查科授

信审查岗；2021 年 9月至 2022 年 4月，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市场部

总经理；2022 年 4 月至 2022 年 12 月，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行长助

理。刘欢行助未在其他单位兼职，2022 年全年在本行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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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管人员变更

2022 年年初，本行高管人员为车飞、王伟锋、张亮、续青青；

年末高管人员为周亘亮、王伟锋、张亮、谢忠、刘欢。

六、公司部门和分支机构的设置情况

报告期内,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总行内设部门 6 个，分别为综合

管理部、风险管理部、审计部、营业部、市场部、微小团队，下辖 1

个分支机构，为阳三支行。

七、银行保险机构对本公司治理情况的整体评价

本行按照《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建立了由党组织、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成的治理架构，形成了权力机构、决策机

构、监督机构和管理层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制衡机制。本行公司治

理自评估等级评定为 A 级，公司治理较规范。

八、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事项

无。

九、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无。

十、修改公司章程情况

2022 年我行修改了一次章程，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21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主要增加了党的清廉文化建设，以及根据

监管机构的规章制度更新而修改了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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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薪酬管理

一、薪酬管理架构及决策程序

本行制定了《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薪酬管理办法》，本行员工的

薪酬由固定薪酬、可变薪酬和福利性收入构成。固定薪酬包括基本工

资、津贴、交通补贴和地区补贴，可变薪酬包括当期支付和延期支付

的各类绩效薪酬，福利性收入包括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经理

层成员的薪酬除固定薪酬、可变薪酬和福利性收入外，包括任期激励。

本行董事会下设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并制定了《醴陵沪农商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工作规则》，提名与薪酬

委员会设主任一名，由董事长担任，主要负责主持委员会工作；其他

成员由行长、非控股股东董事组成。提名与薪酬委员会提案须报董事

会审议，并依据职责，向董事会提供专业意见，或根据董事会授权实

施决策。每位委员有一票表决权，会议决议须经委员会全体委员三分

之二（含）通过方为有效。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实行例会制度，每半年

至少召开一次会议。

二、薪酬与业绩衡量、风险调整的标准。

本行员工的薪酬由固定薪酬、可变薪酬和福利性收入构成。固定

薪酬包括基本工资、津贴、交通补贴和地区补贴，可变薪酬包括当期

支付和延期支付的各类绩效薪酬，福利性收入包括社会保险费、住房

公积金等。

本行绩效由机构绩效基数和绩效考核系数综合确定，绩效=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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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基数×绩效考核系数，机构绩效基数是指根据《醴陵沪农商村镇

银行机构绩效基数确定办法》确定的基础绩效和经营目标绩效总和。

本行绩效考核系数由合规内控考核、风险管理考核、经营效益考核、

发展转型考核、社会责任考核等五项内容组成。绩效考核系数=合规

内控考核结果*35%+风险管理考核结果*25%+经营效益考核结果*20%+

发展转型考核结果*10%+社会责任考核结果*10%。

三、薪酬延期支付和非现金薪酬情况，包括因故扣回的情况。

2022 年度，本行共计支付延期薪酬 55.756 万元，因离职扣回延

期薪酬 6.158 万元，无非现金薪酬。

四、年度薪酬方案制定、备案及经济、风险和社会责任指标完成

考核情况。

2022 年，本行制定了《2022 年度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绩效考核

制度》和《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 2022 年员工绩效考核实施细则》，

经营效益考核指标满分 20分，本行 2022 年度得分 17.96 分；风险管

理指标满分 25分，本行 2022 年度得分 6.27 分；社会责任指标满分

10分，本行 2022 年度得分 9.50 分。

五、超出原定薪酬方案的例外情况，包括影响因素，以及薪酬变

动的结构、形式、数量和受益对象等。

无。

六、年度薪酬总量、受益人及薪酬结构分布。

2022 年末，本行共计 54人，薪酬总额为 1017.06 万元。其中，

高级管理层共 3 名，薪酬总额为 137.9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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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风险管理

一、风险说明

（一）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对风险的监控能力

本行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年初制订风险管理偏好策略，对授信业

务、法律事务和财务管理等实行授权和转授权管理，完善分级授权制

度，既保证业务平稳发展，又确保风险可控，管控有效。

高级管理层主要依托风险管理部、综合管理部、审计部等中后台部门

加大业务检查力度、完善制度和机制建设，达到横向制衡，严格控制

各类风险。

（二）风险管理的政策和程序

本行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负责制定本行风险容忍度、风险管

理和内部控制政策，承担全面风险管理的最终责任。董事会下设专门

工作机构风险合规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主要负责研究与本行战略

目标相一致且适用于全行的风险管理战略、风险管理与合规管理总体

政策，监督并评估本行风险管理、合规管理和内部控制情况，提出完

善本行风险与合规管理和内部控制的意见；负责关联交易的管理、审

查和风险控制，研究和审议本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一般关联交易的

备案和重大关联交易的审查等工作。本行高级管理层建立对董事会风

险合规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信息报告制度，明确报告信息的种

类、内容、时间和方式等，确保董事、监事能够及时、准确地获取各

类信息。

（三）风险计量、检测和管理信息系统

本行有清晰明确的风险管理政策程序，并成立专门的风险管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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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执行，基本能覆盖全面风险管控的要求，能够对信用风险、流动性

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合规风险和声誉风险等风险进行持续监

控，制定了识别、计量、监测和管理风险的制度、程序和发放，对只

要的资产业务信贷业务，建立了征信查询系统，风险预警系统、对贷

款质量采取五级分类管理等管理机制。

（四）内部控制和全面审计情况

1、内部控制方面，我行根据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规定，建立健

全和有效实施内部控制，评价其有效性，并如实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是董事会的责任，监事会对董事会建立和实施内部控制进行监督。

高级管理层负责组织领导银行内部控制的日常运行。我行针对各项业

务管理活动指定了一系列的内部控制政策，规定了内部控制的原则和

基本要求，建立了职责明确的组织结构，涉及了贷款审查委员会、反

洗钱工作领导小组、财务审批委员会等多个专门委员会。各项业务及

管理部门基本能按照风险管理的需要，对经营中面临的各项风险进行

识别与评估，主要是依据主发起行的各项规章制度，以风险量化、评

估为主，对经营活动的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各业务及管理部门按照

各自的职责和潜在风险，制定了相应的内部控制方案，本机能够识别

和控制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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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面审计情况

一是已设置审计部，独立于其他各部室，按照年度内部审计计划，

有效开展内部审计；二是审计检查基本涵盖所有业务，除会计营运、

信贷条线等常规检查外，审计范围还覆盖反洗钱、关联交易、消费者

权益保护、征信管理、流动性风险、债权核对、绩效考核薪酬管理、

审计发现问题整改落实、安全保卫合同外包执行、安全保卫经费使用

情况、存放同业等专项审计、检查；三是做好重要岗位人员任期经济

责任或离任审计，内部审计报告同时提交经营管理层和董事会、监事

会，并持续跟踪检查整改情况，有效形成闭环管理。

二、风险管理情况

（一）信用风险

包括信用风险管理、信用风险暴露、信贷质量和收益的情况，产

生信用风险的业务活动、信用风险管理和控制政策、信用风险管理的

组织结构和职责划分、资产风险分类的程序和方法、信用风险分布情

况、信用风险集中程度、逾期贷款的账龄分析、贷款重组、资产收益

率等情况。

截至 2022 年末，我行不良贷款余额为 1507.32 万元，较年初增

加 682.35 万元；不良率为 2.03%，较年初增加 0.97%。

本行对包括授信调查和申报、授信审查审批、贷款发放、贷后监

控和不良贷款管理等环节的信贷业务全流程实行规范化管理，并参照

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制定的《贷款风险分类指引》，制定五级分类实施细则，管

理贷款信用风险。

本行客户经理负责接收授信申请人的申请文件，对申请人进行贷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A1%E7%94%A8%E9%A3%8E%E9%99%A9/24679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A1%E7%94%A8%E9%A3%8E%E9%99%A9%E7%AE%A1%E7%90%86/226352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A1%E7%94%A8%E9%A3%8E%E9%99%A9%E6%9A%B4%E9%9C%B2/1274721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84%E4%BA%A7%E9%A3%8E%E9%99%A9/114047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BE%E6%9C%9F%E8%B4%B7%E6%AC%BE/290794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A6%E9%BE%84%E5%88%86%E6%9E%90/902451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B7%E6%AC%BE%E9%87%8D%E7%BB%84/6914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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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调查，评估申请人和申请业务的信用风险。本行根据授信审批权限，

实行分级审批制度。在综合考虑申请人信用状况、财务状况、抵质押

物和保证情况、信贷组合总体信用风险、宏观调控政策以及法律法规

限制等各种因素基础上，确定授信限额。本行客户经理负责实施贷后

的定期和不定期监控。对不良贷款，本行主要通过催收、重组、执行

处置抵质押物或向担保方追索、诉讼或仲裁等方式，对不良贷款进行

管理，尽可能降低本银行遭受的信用风险损失程度。

对资金业务，本行通过谨慎选择同业等方式，对资金业务的信用

风险进行管理。

（二）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包括能反映其流动性状况的有关指标，分析影响流动

性的因素，说明本行流动性管理策略。引起流动性风险的事件或因素

包括：存款客户集中支取存款、贷款客户提款、债权人延期支付、资

产负债结构不匹配，资产变现困难、经营损失等。

本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目标是建立科学完善的流动性风险管理

体系，实施流程化管理，实现资金安全性、流动性与效益性的合理平

衡，满足业务发展需要，确保本行在正常经营环境中和压力状态下，

具有充足的资金应对业务增减和到期债务支付。

报告期内，根据外部形势和自身业务发展要求，本行制定了流动

性风险偏好值；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合理设置流动性风险限额；持

续提升日常流动性管理水平，加强关键时点的资金管控，保持合理备

付水平；加强资金组织工作力度，灵活开展主动负债业务；加强流动

性风险指标管理，动态监测跟踪并及时统筹协调确保各类指标合规达

标；完善应急计划，开展应急演练并定期开展压力测试，提高流动风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81%E5%8A%A8%E6%80%A7%E9%A3%8E%E9%99%A9/453607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81%E5%8A%A8%E6%80%A7%E9%A3%8E%E9%99%A9/4536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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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处置能力。

报告期末，本行流动性状况整体稳健、适度。本行流动性比例

82.12%，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 146.53%、流动性匹配率 129.98%，

均高于监管要求，符合本行年度流动性风险偏好。

1、流动性比例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性比例（%） 82.12

流动性资产余额 16943.49

流动性负债余额 20633.27

2、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 146.53

优质流动性资产 2476.56

短期现金净流出 1690.09

3、流动性匹配率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性匹配率（%） 129.98

加权资金来源 74654.17

加权资金运用 57435.4

（三）市场风险（银行账簿利率风险）

包括所承担市场风险的类别、总体市场风险水平及不同类别市场

风险的风险头寸和风险水平；有关市场价格的敏感性分析；市场风险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82%E5%9C%BA%E9%A3%8E%E9%99%A9/169035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3%8E%E9%99%A9%E5%A4%B4%E5%AF%B8/695956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8F%E6%84%9F%E6%80%A7%E5%88%86%E6%9E%90/50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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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政策和程序；市场风险资本状况等。

本行自开业以来尚无外币业务发生，因此无需披露汇率风险。本

行市场风险主要包括利率风险。利率风险主要源自于本行资产负债利

率重定价期限错配及市场利率变动，亦产生于中国人民银行利率政策

调整。本行通过缺口分析，对全行利率敏感资产负债的重定价期限缺

口实施监控，修订贷款合同中的利率重设条款等对利率风险进行管

理。2022 年 12 月末，本行实现贷款利息总收入 4777.75 万元。市场

风险管理状况良好，资金业务整体风险较低。

（四）操作风险状况

一是强化合规培训及检查，有效防范风险。

本行将事后监督以及营业网点定期检查、新员工培训及技能测验

进行归集，加强业务检查及监督，坚持以业务检查为中心，以合规审

计为基础，围绕风险防控，每月以突击查库及抽查的方式，检查网点

业务办理的合规性、有效性；每季度对授信业务客户身份识别和合同

签订进行检查，强化风险抵御能力，防范操作风险。

二是加强法律审查工作，促进业务合规开展。

综合管理部作为法律事务的统筹管理部门，依托主发起行的力

量，审查包括总务类、资金营运类、风险管理类、会计结算类等合同

45个，把主发起行合规部的审查意见与本行业务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在确保合法、合规前提下有效促进业务良性发展。

三是本行通过各种专项自查活动，重点开展对各种操作风险的自

查。从自查来看，暂未发现操作风险事件。在日常工作中，定期实施

案防日常工作检查，结合外部案例及本行实际，开展相关知识的学习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82%E5%9C%BA%E9%A3%8E%E9%99%A9%E8%B5%84%E6%9C%AC/664566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3%8D%E4%BD%9C%E9%A3%8E%E9%99%A9/2465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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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培训。截止到报告日，未见有员工有异常行为，也未见员工有非法

集资行为。

第六节 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关联交易管理及监督情况良好，关联交易风险可控。主要表

现为：一是依据中国银保监会《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结合本行实际，2022 年调整了醴

陵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风险合规与关联交易控制委

员会，制定了《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风险合规与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工作规则》，修订了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二是各

层面均按照“办法”要求履行了相关的管理和监督职责，并根据监管

要求及时向当地银保监分局报告本行关联交易情况。

2022 年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累计发生额为 3824.50 万元。截至

报告期末，关联交易余额为 3694.74 万元。本行与关联方的交易均按

照一般商业条款和正常业务程序进行，其定价原则与独立第三方交易

一致。

一、关联方关系

（一）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二）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的性质

关联方名称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股份(万股) 持股比例(%) 股份(万股) 持股比例(%)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550 51.00 2550 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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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受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包括：

关联方名称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长江联合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51.02 51.02

上海崇明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8.45 48.45

济南槐荫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0 51.00

济南长清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0 51.00

宁阳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8.08 68.08

东平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7.31 77.31

临清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3.67 73.67

聊城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0 51.00

茌平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0.38 80.38

阳谷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4.89 64.89

日照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4.30 74.30

泰安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1.46 81.46

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0 51.00

双峰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0 51.00

涟源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7.23 57.23

醴陵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0 51.00

石门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0 51.00

慈利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0 51.00

澧县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0 51.00

临澧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0 51.00

桂阳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0 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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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县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0 51.00

长沙星沙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0 51.00

瑞丽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0 51.00

开远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0 51.00

保山隆阳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0 51.00

蒙自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0 51.00

个旧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5.98 85.98

建水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0 51.00

临沧临翔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6.97 86.97

弥勒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9.52 69.52

嵩明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0 51.00

昆明官渡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0 51.00

深圳光明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1.65 41.65

北京房山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00 51.00

（三）持有本银行 5%及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包括：

关联方名称
持股比例(%)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湖南帅旗防水有限公司 10.00 10.00

醴陵市方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10 7.00

湖南国盛服饰有限公司 8.50 6.00

醴陵市新天汇实业有限公司 5.00 5.00

湖南宏驰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4.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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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交易

本银行与关联方交易的条件及价格均按本银行的正常业务进行

处理，并视交易类型及交易内容由相应决策机构审批。

1、利息收入 人民币元

2、利息支出 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663568.04 1,838,623.99

湖南帅旗防水有限公司 0 56,432.64

醴陵市方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0

湖南国盛服饰有限公司 0 0

醴陵市新天汇实业有限公司 0 0

湖南宏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256587.24 315,560.96

周光连 90033.33 0

邹湘桂 123694.47 0

关联方名称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 0

湖南帅旗防水有限公司 129.62 49.77

醴陵市方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99.39 8,841.31

湖南国盛服饰有限公司 0 0

醴陵市新天汇实业有限公司 41.56 36.87

湖南宏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88.27 5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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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业务及管理费 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853680.44 1,263,444.06

三、关联交易未结算金额

（一）存放同业款项 人民币元

（二）发放贷款及垫款 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湖南宏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3,000,000.00 3,456,344.16

周光连 1,500,000.00 1,500,000.00

邹湘桂 2,000,000.00 2,000,000.00

（三）应收利息 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7773.6 不适用

湖南宏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0 不适用

周光连 2538.28 0

邹湘桂 3487.28 0

双峰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4541.67 46,805.56

周光连 21.53 0

邹湘桂 21.04 0

关联方名称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6021944.51 124,610,6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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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业存放款项 人民币元

（五）吸收存款 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湖南帅旗防水有限公司 233.79 3,604.56

醴陵市方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6762.29 4,287,841.96

湖南国盛服饰有限公司 0 0

醴陵市新天汇实业有限公司 300.52 258.99

湖南宏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4571.38 0.56

周光连 3583.55 0

邹湘桂 1660.95 0

（六）应付利息 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湖南帅旗防水有限公司 0.02 不适用

醴陵市方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25 不适用

湖南国盛服饰有限公司 0 不适用

醴陵市新天汇实业有限公司 0.03 不适用

湖南宏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0.49 不适用

周光连 0.38 0

邹湘桂 0.18 0

关联方名称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双峰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 10,046,8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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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股东情况

一、报告期末股份、股东总数及报告期间变动情况

报告期末，本行股份 5000 万股，股东总数 38人。其中，法人股

9名共 4480 万股，自然人股 29名共 520 万股，具体股份数量见下表：

股东类型

变动前

报告期内增减

变动后

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法人股 4450 万 89% +30 万 4480 万 89.6%

自然人股 550 万 10.46% -30 万 520 万 10.4%

--其中：职工股 27 万 0.54% 无 27 万 0.54%

股份总数 5000 万 100% 无 5000 万 100%

二、前十大和持股比例在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名称及报告期间变

动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单位：万元） 持股比例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550 51.00%

湖南帅旗防水有限公司 500 10.00%

醴陵市方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55 5.10%

湖南国盛服饰有限公司 425 8.50%

醴陵市新天汇实业有限公司 250 5.00%

湖南宏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200 4.00%

醴陵市精陶瓷业有限公司 100 2.00%

湖南浦建集团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100 2.00%

醴陵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00 2.00%

文剑 50 1.00%

2022 年度内，前十大和持股比例在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有变化。

股东名称 变更前持股数（单位：万元） 变更后持股数（单位：万元）

湖南国盛服饰有限公司 300 425

醴陵市方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50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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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股东出质银行股权情况

报告期末，本行主要股东股权未质押。

四、报告期末主要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方、一

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的情况

报告期末，本行主要股东共计 5位，5 位均为法人股东，包括上

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帅旗防水有限公司、醴陵市方泰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南国盛服饰有限公司、醴陵市新天汇实业有

限公司。

（一）本行控股公司：

名称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550 万 51.00% 2550 万 51.00%

（二）控股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公司：

序号 名称 主营业务 与股东关系

1 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2 双峰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3 永兴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4 桂阳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5 慈利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6 衡阳县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7 临澧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8 星沙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9 石门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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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主营业务 与股东关系

10 涟源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11 临清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12 聊城东昌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13 东平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14 宁阳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15 济南长清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16 茌平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17 阳谷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18 日照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19 济南槐荫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20 泰安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21 蒙自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22 开远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23 嵩明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24 弥勒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25 瑞丽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26 建水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27 临沧临翔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28 个旧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29 保山隆阳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31 昆明官渡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32 上海崇明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33 北京房山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34 深圳光明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业务 控股子公司

（三）持本行 5%及 5%以上股份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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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持股数（万

股）
持股比例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550 51.00%

湖南帅旗防水有限公司 500 10.00%

醴陵市方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55 5.10%

湖南国盛服饰有限公司 425 8.5%

醴陵市新天汇实业有限公司 250 5.00%

五、股东提名董事、监事情况

报告期末，本行第三届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均由持有本行有表决

权股份 3%以上的股东提名推荐，经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核和

董事会审议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名董事三名、股东醴陵市精陶

瓷业有限公司提名董事一名；股东湖南国盛服饰有限公司提名监事一

名。

第八节 消费者权益保护

本行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维护金融消费者八项权利

为核心，在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促进产品服务持续改进提升。

一是加强消保工作全流程管控。报告期内，本行持续完善消保全

流程管控机制，完善事前审查、事中管控和事后监督制度体系。改进

产品设计，优化服务流程，规范营销宣传，保护个人信息，强化投诉

处理。通过内部考核评价、溯源整改，及时发现产品和服务中可能损

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调整存在问题或隐患的产品和服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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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确保业务经营有效贯彻各项监管要求，切实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

不受侵害。

二是持续金融知识教育宣传。报告期内，本行发挥特色化支农支

小金融服务优势，持续走进社区、走进学校、走进企业（商圈）、走

进乡村，关注“一老一少”群体，深入“三农”重点区域，围绕防范

非法集资、守护个人信息安全等主题，全方位推进公众教育宣传体系，

全年共组织开展金融消费者宣传教育活动 20次，服务金融消费者逾

10000 人次，发放宣传资料逾 10000 册，在中国村镇金融、湖南省村

镇银行协会等媒体发布新闻稿件 3 篇。

三是提升消费投诉处理质效。报告期内，报告期内，2022 年我

行未收到消费者投诉。本行将继续通过拓宽信息发布渠道、加强金融

知识宣传引导、提升消费投诉处理质效，提高金融消费者的幸福感、

获得感和满意度。

第九节 重大事项

一、年度重大事项。

为进一步促进业务发展，提升金融服务质效，醴陵沪农商村镇银

行总行网点于 2022 年 10 月 29 日搬迁至醴陵市国瓷南路 8 号，我行

已按相关流程在官方网站及原营业网点进行有实效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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